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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记者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获悉，近日，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

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

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

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

径。要清醒认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

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

治危害，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推动

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意见》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为，重点查处多次行贿、

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

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

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

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行为。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分保障涉案

人员和企业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

要从严把握相关措施的适用，依法慎用限制人身权和财

产权的措施，严禁滥用留置、搜查、技术调查、限制出境、

拘留、逮捕等措施，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人

员和企业的财物。要充分研判使用办案措施的后果，将

采取措施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纪检监察机关要

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

法机关等建立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治理行

贿的综合效能。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

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

单”制度。要加大查处行贿的宣传力度，通报曝光典型

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

心，在全社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 ■ 据央广网

父母育儿假可避免“丧偶式育儿”
“不是太了解”“真没听过”“挺新鲜

的”……近日，记者针对父母育儿假话题进行

街采时了解到，较少有人知道父母育儿假，不

少年轻人对此的认知基本停留在产假、陪产假

阶段。对于什么是父母育儿假、可以怎么休，不

少年轻父母表示并不确切知晓，但非常期待。

实际上，父母育儿假并非随着三孩政策而

来。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鼓

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

育儿假、产休假。这一“新型假期”进入大众视野。

“育儿假与产假、陪产假不是一个概念。”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解释说，父母

育儿假是在孩子出生之后，给夫妻双方每年一定的

天数，用来照顾、陪伴孩子成长，是产假、陪产假之外

的一种家庭假期，“父母育儿假有利于提升育龄夫妇

的生育意愿。”

“父母育儿假是出于对儿童利益保护的需要。”在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看来，孩子的成长，父母不

可缺席，育儿假可以提高家庭成员之间的黏性，避免

“丧偶式育儿”。

二孩爸爸张先生对“丧偶式育儿”深有感触：“现

在照顾孩子的担子都压在孩子妈

妈和老人身上，有了父母

育 儿 假 可 以

把爸爸的育

儿 责 任 承

担起来，对

孩 子 、家

庭 都 有

益处。”

别让父母育儿假“看上去很美”
35岁的高昆(化名)有了儿子后，为响应国家政

策，夫妻俩本打算“拼个二孩”，没想到迎来了三胞胎

女儿。如今4个孩子环绕在侧，高昆深感幸福，也备

感压力。工作日，高昆和妻子都要上班，孩子由双方

父母和保姆照看。“随着3个女儿的到来，家里老人都

失去了‘自由’，幸福并劳累着。”高昆希望落地实施父

母育儿假，这样家里能松一口气。

“孩子成人前，应该由父母经常带出去长见识。

这对上班族父母而言，特别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假

期。”高昆理想中的育儿假，“不只在孩子3岁前，至少

孩子上小学前都需要父母更多的陪伴。”

如何不让父母育儿假只是“看上去很美”？专家

认为需要政策统筹发力。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学者邓丽强调，制定父母育儿

假规则，应当兼顾性别平衡。“育儿假是父母双方都享

有的假期，就此而言，录用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应适

用同等机制，否则可能涉嫌性别歧视、母职歧视。”

黄绮认为，传统观念中，女性育儿更有经验、更细

心，这导致女性在职场中处于弱势。育儿的责任需要

父母双方共同承担，“男性休育儿假，可相对减轻对女

性的职场歧视，有利于保护女职工劳动权益”。

有专家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出台灵活的父母

育儿假政策能确保父母公平和共同承担责任，有助于

提升生育率。那么，父母育儿假多长时间合适，一次

性休还是分阶段性地休？

参照目前各地已出台的相关条例，父母育儿假多

停留在子女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

天共同育儿假。“这显然是不够的。”黄绮表示，0至3岁

是孩子安全感的建立和培养期，应适当增加育儿假。

随着孩子的成长，再对育儿假作适当递减较为合适。

黄绮建议，在实施阶段，应给予父母一定的育儿

假使用自由。比如，父母可选择一次性全休、拆分式

休假或在一天的某个时段休假，此外，夫妻双方可以

自由选择错时休假或凑时间共同休假。

走好社会各方利益“平衡木”
95后青年小丁直言：“父母育儿假不会

那么容易落地，因为现在企业人力普遍吃紧。”

正如小丁所担心的，出台父母育儿假是好事，但

从现实操作和可行性角度来说，要想将父母育儿假

真正落到实处，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育儿假带

来的成本，应该由谁来埋单？

“对于家庭而言，只有当各家庭成员都能承受

生育负担时，才会支持‘决定生’的家庭决策；否则，

就会有人投反对票或投弃权票。”蒋月表示，育儿成

本分摊的主体，既包括生育者、生育者所在单位，

又包括国家。“国家应当在财政、税收、保险、教育、

住房、就业、儿童服务等方面采取支持措施，减轻

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邓丽指出，涉及短期经济收益的问题，有时

需要员工与企业的变通和协调，有时需要从社会

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做通盘考虑，综合运用协

商、免税、补贴等方式，尽可能减少企业损失。

“育儿假的实施虽有可能带来短期的成本损失，

但长远来看，绝对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未来

的。”邓丽说。

“应尽快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将父母育儿

假纳入其中。”黄绮表示，各地医保部门要按

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

贴待遇，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生育保障权益，做

好父母在育儿假期间的权益保障，鼓励企业

给予员工一定的休假自由。

黄绮指出，父母育儿假休多久、如何

休等问题，是一个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统

筹考虑的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

后，要尽快做好各项政策衔接，对地方性

法规进行修改，走好社会各方利益“平衡

木”，确保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落

实到位。

■ 据《中国青年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六部门：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父母育儿假，如何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今年8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年)》，提出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什么是父母育儿假？这一政策能否推动“三孩政策”的实施？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推动父母育儿假有

效落地？日前，记者采访了一些年轻的宝爸宝妈，并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解读。


